延津县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
公开说明
2020年5月28日,延津县一般公共预算经县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批准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予以公开。公开说明如下：
    一、2020年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2020年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中期财政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贯彻落实“三个着力”要求，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聚力增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资金统筹力度，有效盘活存量，优化支出结构，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和保稳定，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落实中央、省市和县委、县政府的重要决策部署，积极稳妥、科学合理安排中期财政收支规划。围绕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强化支出约束；坚持厉行节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强化预算监管，加大预算公开力度，提高预算透明度，着力构建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着力加强财政风险管控，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为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2020年财政预算编制遵循的原则：

（一）积极稳妥，科学合理。既要主动作为，又要谨慎谋划，积极稳妥地提出2020年预算、2021年和2022年收支计划，努力确保规划期内收支计划能够顺利实现。

（二）加强统筹，有保有压。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各方面力量，完成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各项任务，厘清政府责任，应由财政安排的，财政务必保障，不应由财政安排的，财政不能任性买单。

（三）精准安排，落实责任。中期财政规划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分年度精准保障县委、县政府的重点工作需要。建立中期规划编制责任机制，逐级落实责任，加强主观失责的责任追究，提高中期财政规划编制的约束性。

（四）四保一防，一个集中。财政资金应优先保障正常工资待遇、保障必需的机构正常运转经费、保障必需的基本民生资金、保障必需的维稳项目等必保支出，集中财力支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工作。

（五）厉行节约，绩效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和建设项目资金。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化格局，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为全县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说明
表一、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含线下部分）
2020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235396万元，其中：

1、本级收入61431万元；

2、转移性收入173965万元。其中：

●上级补助收入116955万元，包括：

▲返还性收入6366万元，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按上年返还决算数编报，所得税基数返还基数、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基数按有关文件编报，包括：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906万元；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218万元；

△增值税收返还收入为1032万元；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为217万元；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2993万元。

根据延政〔2018〕136号《延津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对上级的税收返还、增资等均衡性转移支付、村级补助转移支付等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统筹为县级财力统一核算。专项转移支付按照上级的资金文件规定执行。”的规定，涉税返还不再单独核算，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乡镇。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08002万元，按照列入基数和提前告知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编报，包括：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36083万元，其中补助县级34098万元，补助乡镇1985万元（僧固乡249万元，魏邱乡200万元，司寨乡267万元，王楼镇3万元，马庄乡360万元，丰庄镇411万元，胙城乡174万元，东屯镇319万元，塔铺街道2万元）；
    △结算补助收入2107万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917万元；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3263万元；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619万元。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83万元；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935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3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6613万元；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0559万元；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305万元；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6万元；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19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587万元，按报人大初步审查前已收到的上级财政提前告知的专项转移支付数全部列入预算，包括：

    △一般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收入5万元；

△教育转移支付收入379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转移支付收入24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转移支付收入29万元；

△卫生健康转移支付收入126万元；

△农林水转移支付收入2024万元。

    根据延政〔2018〕136号《延津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对上级的税收返还、增资等均衡性转移支付、村级补助转移支付等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统筹为县级财力统一核算。专项转移支付按照上级的资金文件规定执行。”

●上年结余收入2557万元，上年上级转移支付指标文件及本级财力结转支出；

●调入资金44453万元，其中44408万元为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45万元为从其他资金调入。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000万元。
表二、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表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61431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08%，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0%。其中：

●税收收入43002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28.4%，包括：

   ▲增值税收入预算为160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13.8%；

▲企业所得税收入预算为42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08.1%；

▲个人所得税收入预算为9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62.2%；

▲资源税收入预算为6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59.6%；

▲城市建设维护税收入预算为13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07.2%；

▲房产税收入预算为13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25%；

▲印花税收入预算为95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52.2%；

▲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预算为35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09.2%；

▲土地增值税收入预算为16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05.6%；

▲车船税收入预算为1502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58.8%；

▲耕地占用税收入预算为30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59.2%；

▲契税收入预算为80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93.6%；

▲环境保护税收入预算为15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326.1%。
●非税收入18429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78.8%，包括：

   ▲专项收入预算为3529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55.7%；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预算为45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13.5%；

▲罚没收入预算为35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42%；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0万元；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预算为60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75.6%；

▲捐赠收入预算为0万元；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预算为4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10.8%；

▲其他收入预算为50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53.1%。
表三、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含线下部分）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35396万元，其中：

1、当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预算到项级，安排本级支出223085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80.8%。
2、转移性支出12311万元，其中：

●上解上级支出12000万元，按上年决算预测，包括：

▲体制上解支出1202万元；

▲专项上解支出10798万元，其中乡（镇）上解9057万元（城关镇8336万元，石婆固镇221万元，潭龙街道312万元，榆林乡188万元）。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11万元。
表四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表_功能科目、经济科目。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部预算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预算安排支出资金223085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80.8%，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83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12.3%；

●国防支出333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95.1%；

●公共安全支出13595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96.2%；

●教育支出48584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93.2%；

●科学技术支出1597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70.3%，主要是2020年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00万元下达时间晚，未列入预算；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7416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229.7%；主要是2020年需安排文化广场建设资金和文化传媒中心剩余工程款6000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7596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15%；
●卫生健康支出32757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90.4%；
●节能环保支出1498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9.6%；
●城乡社区支出7919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25.3%；
●农林水支出2334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50.3%；
●交通运输支出2586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29.6%；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23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81.4%；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4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4.4%；主要是2019年有上级转移支付800万元；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88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08.6%。新财预[2010]323号在核定的基数上，“2012-2015年，全市上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长率高于8%的，当年对口支援资金按8%递增；低于8%的，按实际增长率递增；负增长的，除发生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按上年资金量安排。”现在仍按此标准测算；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572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21.4%；

●住房保障支出586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3%；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080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52%；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117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66.5%，增长主要原因是单位职能划转，相应支出科目调整；
●预备费2750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1992万元；
●其他支出4133万元，为上年决算（执行）数的153.5%，主要是预留增资4133万元。
2020年预算数小于上年决算（执行）数的主要原因是按照预算管理规定，编制年初预算时，上级转移支付按照上级提前下达数额编列，在预算执行中还会增加部分转移支付。
具体项级科目数据见表四之功能科目表中相关项目及数据。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部预算到政府、部门经济分类项级科目，具体明细见表四之经济科目表项目及数据。

表五、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_功能分类表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68958万元，按功能分类科目编制到项级。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311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99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845万元。具体项级科目数据及经济分类科目数据见表中相关科目数据。
表五、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_经济分类表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68958万元，按经济分类科目编制到款级。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311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99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844万元，资本性支1万元。具体款级科目数据见表中相关科目数据。
表六、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表
1.2020年，延津县转移性收入173965万元。其中：

●上级补助收入116955万元，包括：

▲返还性收入6366万元，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按上年返还决算数编报，所得税基数返还基数、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基数按有关文件编报，包括：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906万元；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218万元；

△增值税收返还收入为1032万元；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为217万元；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2993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08002万元，按照列入基数和提前告知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编报，包括：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36083万元；
    △结算补助收入2107万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917万元；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3263万元；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619万元。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83万元；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935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3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6613万元；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0559万元；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305万元；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6万元；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19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587万元，按报人大初步审查前已收到的上级财政提前告知的专项转移支付数全部列入预算，包括：

    △一般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收入5万元；

△教育转移支付收入379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转移支付收入24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转移支付收入29万元；

△卫生健康转移支付收入126万元；

△农林水转移支付收入2024万元。
●上年结余收入2557万元，上年上级转移支付指标文件及本级财力结转支出；

●调入资金44453万元，其中44408万元为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45万元为从其他资金调入。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000万元。
2.2020年，延津县转移性支出12311万元，其中：

●上解上级支出12000万元，按上年决算预测，包括：

▲体制上解支出1202万元；

▲专项上解支出10798万元。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11万元。

表七、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2019年，延津县一般债务限额7.4087亿元，一般债务余额5.9864亿元，其中：一般债券5.494亿元，其他一般债务0.4924亿元。

2020年提前下达一般债务余额限额5.9864亿元。

表八、2020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安排情况表

2020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1322万元，降幅8.8%。主要是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0万元，下降100%；公务接待费预算280万元，较上年下降9.7%；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042万元，较上年下降8.6%。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为0万元，较上年下降100%。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280万元，较上年预算下降9.7%。主要原因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及部门预算管理等有关规定，各部门加大力度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用支出。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042万元，较上年下降8.6%：

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为880万元，较上年下降10.2%。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保留的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的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以及保护环境卫生的洒水车、扫路车等费用支出趋于稳定。

2.公务用车购置预算为162万元，较上年增长1.3%。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延津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安排公务用车购置160万元，延津县人民法院安排公务用车购置2万元。
联系电话：预算股0373-7627860
延津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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